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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汽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9） 

 

公告 

 

關連交易 

向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有限公司注資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  日，本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

司」）（本公司與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日產（中國）」）的共同控制

實體，按聯交所規定與監管本公司附屬公司一致的方式受監管，作為其於聯交所

上市的條件）、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日產」）及日產（中國）（日產的全資

附屬公司）（為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有限公司（「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現有股

東，本公司直接及間接透過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持有49%股權）訂立有關增加註冊資

本的協議（「注資協議」），據此，注資協議的訂約方向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现金

注資。上述注資完成後，本公司與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於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股權

將分別維持於經擴大註冊資本的約35%及約14%，而日產及日產（中國）將分別持

有經擴大註冊資本的約19.95%及約31.05%。 

 

日產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日產（中國）間接持有東風汽車有限公司50%的股份。東

風汽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亦被視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日產及日產

（中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股東，並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日產及日產中國

共同持有東風日產汽車金融51%的股權，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持有東風日產汽車金融

14%的股權，而本公司持有東風日產汽車金融35%的股權。因此，東風日產汽車金

融為日產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亦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注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項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76條，該交易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惟須遵

守公告及申報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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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關本公司成立東風日產汽車金融及於東風日產汽車金融

存置存款的持續關連交易。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本公司與日產（中國）共同控制的實體，按聯交所規定與監管本公司附屬公司一

致的方式受監管，作為於聯交所上市的條件）、日產及日產（中國）（日產全資附

屬公司）（為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現有股東，本公司直接及間接透過東風汽車有限公

司持有49%股權）訂立注資協議，據此，注資協議的訂約方將向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现

金注資。上述注資完成後，本公司與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於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股權

將分別維持於經擴大註冊資本的約35%及約14%，日產及日產（中國）將分別持有經

擴大註冊資本的約19.95%及約31.05%。本公司與日產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

的合營企業協定及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公司章程將分別作修訂，以反映根據注資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注資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訂約方 

(1) 東風汽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3) 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4) 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注資 

 注資完成後，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1,529,412,000元

增加人民幣 3,500,000,000元至人民幣 5,029,412,000元。本公司及東風汽車有

限公司將分別在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註冊資本中增加出資 1,225,000,000元及人

民幣 490,000,000元。日產及日產（中國）分別在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註冊資本

中增加出資人民幣 1,236,737,630.48元和人民幣 548,262,369.52元。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於注資前的資本結構： 

股東名稱 
對註冊資本的出

資（人民幣元） 

 持股比例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35,294,000  35%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214,118,000  14% 

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455,000,000  29.75% 

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325,000,000  21.25% 



 

 

 
 3 

 

 

合計 
 

1,529,412,000 

  

100.00%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於注資後的資本結構： 

股東名稱 
對註冊資本的出

資（人民幣元） 

 持股比例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760,294,000  35%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704,118,000  14% 

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1,003,262,369.52  19.95% 

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1,561,737,630.48  31.05% 

 

合計 
 

5,029,412,000 

  

100.00%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的資料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主要從事為購買汽車的終端用戶及汽車經銷商提供貸款。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主要為購買日產、啟辰、英菲尼迪和雷诺品牌汽車的終端用戶及

汽車經銷商提供貸款，以及根據中國監管機構批准的業務範圍接受股東存款、及接

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 

 根據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計賬目，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的純

利（除稅前）分別為人民幣915.78百万元 及人民幣1276.36 百万元元，而東風日產汽

車金融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的純利（除稅後）分別為人民幣672.68百萬元及人

民幣950.23百萬元元。 

 

釐定注資金額的基準 

 注資金額乃基於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

值，以及訂約方同意該資產淨值的溢價釐定。根據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按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計賬目，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其資產淨值為人民幣4798.95百萬元。 

  

向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注資的理由及裨益 

 向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注資將鞏固其資本充足程度，以進一步發展乘用車市場，

亦將促進其於中國中央銀行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表現，以減輕財務風險及滿足監管

規定。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注資協議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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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日產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日產（中國）間接持有東風汽車有限公司50%的股份。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亦被視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日產及日產

（中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股東，並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日產持有東風日產

汽車金融51%的股權，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持有東風日產汽車金融14%的股權，而本公

司持有東風日產汽車金融35%的股權。因此，東風日產汽車金融為日產的聯繫人（定

義見上市規則），亦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注資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0.1%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條，該交易獲豁免

遵守上市規則項下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惟須遵守公告及申報的規定。 

 概無董事於注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股權，並就有關批准注資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其建議年度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各相關方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商用車（包括客車和卡車），乘用車（包括基本型乘用東、

MPV、SUV），發動機及其他汽車零部件製造業務。此外，東風汽車集團也從事

其他與汽車相關業務包括汽車及裝備的進出口業務及汽車裝備製造、汽車融資業

務、保險經紀和二手車業務。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及日產透過日產（中國）分別各自持有50%及50%

股權的共同控制實體，其主要從事乘用車、商用車、發動機、汽車零部件、工具及

設備的開發、設計、製造、裝配、銷售及售後服務業務。 

 日產主要從事柴油發動機、輕型、中型和重型柴油貨車、客車、客車底盤和

特種汽 車的生產和銷售。 

 

釋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注資協議」  本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日產及日產

（中國）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有關增加註冊資本的協議 

 

「本公司」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於聯交所上市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  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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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日產（中國）」  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日產」  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

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竺延風 

 董事長 

中國武漢，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李紹燭先生及劉衛東先生，
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之庚先生、張曉鐵先生、曹興和先生及陳雲飛先
生。 

* 僅供識別 


